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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评估机构招募公告

各评估机构：

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鲁 02 破申 25 号《民

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同

时指定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审理。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于 2025

年 7月 21 日作出（2025）鲁 0283 破 3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北京市盈

科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担任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

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

为了使破产清算工作顺利、有序、高效开展，管理人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相关规定及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的要求，

拟对外选聘资产评估机构对债务人企业的全部资产进行盘点和价值

评估。

债务人介绍、具体工作内容、申报条件及程序等如下：

一、债务人基本情况

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于2004年 7月12日在平度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登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283760282987L，公司类

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。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8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：王志强，注册地址：

青岛平度市南村镇长营路 6 号。

经营范围：即食性腌渍菜（产品 100%外销）；泡菜、盐渍菜、泡

菜酱生产（产品 100%外销）；蔬菜制品（酱腌菜）生产；蔬菜保鲜；

货物进出口（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，国家法律法规

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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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二、工作内容及具体要求

（一）工作内容

对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（包含建设用地使用权

—工业用地、厂房、机器设备等）进行全面评估，并在管理人要求的

时间内出具资产评估专项报告。

（二）具体要求

1.评估基准日：基准日为本案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日即 2024 年 12

月 17 日。

2.出具报告时间要求：于 2025 年 9月 18 日前出具评估报告提交

管理人。

3.工作要求：

（1）应按要求派评估人员参加债权人会议，并对会议期间债权

人提出的关于评估方面的疑问做出解答；

（2）在破产清算期间，如发生资产变动时，应按管理人要求派

遣评估人员到现场查看，并出具说明函；

（3）在评估过程中，应对现场资产进行实盘评估，并对评估现

场及相应资产进行拍照、摄像，并妥善保存照片、影像资料；

（4）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应包含快速变现价和市场价两种

价值；

（5）对于管理人、债权人提出的关于评估报告的疑问，要及时

作出解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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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资产名称与财务、审计中资产名称一致，

需要将现场实盘评估资产同财务、审计资料中资产清单进行比对，并

出具资产差异清单；

（7）人民法院或管理人指派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参选机构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，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

发的有效执业许可证，且在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名册内；

（二）参选机构在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前三年内未为债务人提供

服务，参选机构、人员与债务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

的回避情形；

（三）参选机构主要经营场所应在山东省境内；

（四）参选机构拟派项目工作人员不少于 5人，项目负责人具有

资产评估师执业资质，至少 2名评估师在现场，项目工作人员均无不

良执业记录；

（五）参选机构及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从事企业破产案件资产评估

工作经验，至少承办过 2个企业破产案件资产评估项目；

（六）参选机构及项目负责人应具有评估建设用地使用权—工业

用地的工作经验，至少应具有 2个相关评估案例。

四、评估报酬

管理人不预付任何报酬和费用，本次评估发生的全部费用（包括

但不限于差旅费、文印费、交通费、税费等）均包含在评估报酬之内。

评估报酬在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变现处置后，

经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批准，方予以支付；根据破产财产处置的实

际情况存在无法及时足额清偿或在无产可破时不能支付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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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评估报价书。至少应包括评估机构的基本情况、参与本次

评估人员的资质、参与同类项目业绩证明（至少应当符合第三条申报

条件的要求）、报价方案（报价方案应包括完成项目所发生的全部费

用，明确收费标准、收费方式、收费时间、收费是否可协商等事项）

等内容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；

（三）主管部门颁发的执业资质证书或备案文件；

（四）参与本项目的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无不良记录的证明文

件；

（五）承诺书。承诺书至少应包括：

1.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；

2.对工作中所接触到的未经公开的信息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；

3.配合管理人和法院做好评估工作；

4.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评估准则、业务规范和其他相关要求等；

5.承诺自愿承担无评估费用的风险，且评估费用接受人民法院的

调整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1.如贵机构有意向为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

提供评估服务，可在规定时间内向管理人报名，提交的材料中应当包

含纸质报名文件一套、电子版报名文件一套，存储介质为：U盘，电

子版内容应当与纸质报名材料一致，并与纸质报名文件共同作为一个

密封件，密封件封套处应当加盖参选机构公章，封面注明项目名称、

参选机构名称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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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名截止日期：2025 年 8月 18 日 17:30。参选机构应于 2025

年 8 月 18 日 17:30 前将纸质参选文件等材料以邮寄或现场方式向管

理人递交（以管理人实际收到纸质参选文件等材料的时间为准）。

3.递交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6 号甲华润大厦 B 座

30 层北京市盈科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

联系人：娄律师

联系电话：15163627035

七、选聘方式

管理人将审查报名材料，根据各机构资质条件、业绩表现、报价

方案等情况，在符合条件的报名机构中择优选择一家评估机构作为中

选机构；若报名参选的评估机构仅有一家，在符合全部报名条件的情

况下，直接确定为中选机构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1.关于最终入选结果，管理人将于报名截止后两个工作日内通知

入选机构，对于已报名但未被选中的机构，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，报

名材料不予退还；

2.评估机构的入场时间以管理人通知的时间为准；

3.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所

有。

青岛新苑三商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一日


